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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55        证券简称：蒙草生态    公告编号：（2020）074号 

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提供外担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 

为满足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，保证公司业务顺利进行，提高决策效率，

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公司拟对阿拉善盟绿盈生态环

境有限公司、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鹭路兴”）

银行授信及其他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分别为 8亿

元、2,400 万元，对外担保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

年。担保协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在以上额度内发生的具体

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或其委托授权人具体负责与金融机

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，未超上述担保额度范围的，公司将不再另行召

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020年 8 月 21日，《关于提供担保的议案》已经公司第四届董

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属公司股东大会决策权限。2020 年 7

月公司将持有的鹭路兴 25%的股权转让于内蒙古和润环境工程有限公

司，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鹭路兴 35%的股权，鹭路兴将不再纳入公

司合并报表范围。同时公司原副总经理邢文瑞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

鹭路兴董事，鹭路兴成为公司关联方，股权转让前，公司存在为鹭路

兴提供担保事项，本次对鹭路兴提供的担保在原担保范围内，为原子

公司担保转变为关联担保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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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及担保金额 

（一）阿拉善盟绿盈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

1、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2921MA0NNE6Q20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12 月 07日 

住所：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镇土尔扈特南路西侧 

法定代表人：王瑞贤 

注册资本：47867.13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生态环境修复治理；市政公用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及

相关技术开发、转让、咨询服务；园林绿化管理；市政工程；基础设

施建设；污水处理工程；项目建设、项目管理运营；旅游开发建设运

营、营销策划、品牌推广的运营管理。 

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（%） 
注册资本 

（万元） 

1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39% 18,668.18 

2 阿拉善盟中野碧芳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 36.14% 17,298.95 

3 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24.86% 11,900 

 合计 100% 47,867.13 

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： 

项目 总资产（元） 总负债（元） 净资产（元） 营业收入（元） 净利润（元） 

2019年 

（经审计） 
1,796,568,141.28 1,335,022,948.71 461,545,192.57  114,154.87  -3,509,535.11  

2020年第一季

度（未经审计） 
1,851,397,182.45 1,391,988,637.56 459,408,544.89 0 -2,136,647.68  

与公司的关系：阿拉善盟绿盈生态环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

司。 

2、融资担保情况（以合同约定为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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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银行:金融机构 

融资额度:不超过 8亿元 

担保额度:不超过 8亿元 

担保期限:不超过项目运营期 13年，实际担保期限按照担保协议

约定 

融资方式: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贷款、流动资金贷款等 

资金用途:本项目建设、运营 

（二）厦门鹭路兴绿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

1、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213260127438U 

成立日期：1998 年 8 月 26 日 

住所：厦门市翔安区五星路 481 号巷北工业区贡香产业基地配套

综合楼第四层东侧 A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再添 

注册资本：10011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；市政道路工程建筑；园林

景观和绿化工程设计；公路管理与养护（凭相关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

动）；房屋建筑业；未列明的其他建筑业；建筑装饰业；公路工程建

筑；其他道路、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；管道工程建筑；架线及设备工

程建筑；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；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；

其他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（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）；土石方工程

（不含爆破）；管道和设备安装；钢结构工程施工；电气安装；其他

未列明建筑安装业；物业管理；房地产租赁经营；市政设施管理；绿

化管理；公园管理；游览景区管理；规划管理；城乡市容管理；从事

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；造林和更新；林

木育苗；林木育种；其他水利管理业；水污染治理；其他未列明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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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；固体废物治理（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）。 

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注册资本 

（万元） 

1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35% 3,503.85 

2 内蒙古和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25% 2,502.75 

3 王再添 14.0103% 1,402.5722 

4 陈金梅 10.8427% 1,085.4631 

5 厦门市翔安区鼎海龙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7.7227% 773.1163 

6 邱晓敏 2.5005% 250.3248 

7 吴福荣 2.1167% 211.9023 

8 陈清岳 1.5134% 151.5018 

9 周兴平 1.2938% 129.5195 

 合计 100% 10,011 

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： 

项目 总资产（元） 总负债（元） 净资产（元） 营业收入（元） 净利润（元） 

2019年 

（经审计） 
545,085,729.69 280,185,881.65 264,899,848.04 149,086,133.92 -14,451,985.83 

2020年第一季

度（未经审计） 
529,045,190.29 272,819,540.08 256,225,650.21 6,138,783.22 -5,103,059.20 

与公司的关系：公司持有鹭路兴 35%的股权，为公司参股公司，

公司原副总经理邢文瑞先生过去 12 个月内曾任鹭路兴公司董事，按

照《深证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为公司关联

方，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。 

2、融资担保情况（以合同约定为准） 

融资银行:金融机构 

融资额度:不超过 2,400 万元 

担保额度:不超过 2,400 万元 

担保期限:以实际签定的担保合同或者协议为准 

融资方式: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等 

资金用途:公司生产经营 

三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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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公司及相关公司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

构共同协商确定，担保金额及期限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或协议为准，

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。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

律法规及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对外担保事项，控制公司财务风

险。 

四、关联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担保是因本次股权转让导致的原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

事项转变为了关联担保，上述担保是已经发生并延续下来的，是原业

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必须的，为使鹭路兴持续经营，公司将按照股东

大会审议约定对鹭路兴提供担保，担保协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

效。同时，鹭路兴董事长王再添和总经理陈金梅为鹭路兴的担保提供

个人连带担保责任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。 

五、本次关联担保的相关意见 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  

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担保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

展。因鹭路兴股权转让后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为使鹭路兴持

续经营，本次对鹭路兴的担保是原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必须的，为

原子公司担保转变为关联担保，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

进行。同时，鹭路兴董事长王再添和总经理陈金梅为本次担保提供个

人连带担保责任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：公司为上述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其

他日常经营需要提供担保，本次对外担保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

况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为鹭路兴提供的

担保是以前期间经审批的担保事项，是因鹭路兴股权转让后，为原子

公司担保转变为关联担保，不属于新增担保。同时，鹭路兴董事长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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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添和总经理陈金梅为鹭路兴的担保提供个人连带担保责任，担保风

险整体可控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将《关于提供担保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

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意见认为：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向银

行及金融机构申请银行授信以及开展业务活动等事项的需要。为使鹭

路兴持续经营，本次担保是原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所必须的，为原子

公司担保转变为关联担保，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

供。本次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法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同

时，鹭路兴董事长王再添和总经理陈金梅为鹭路兴的担保提供个人连

带担保责任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。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外担保事项，

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监事会意见 

本次对外担保相关事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为使鹭路兴持续经营，是原业务发展及生产经

营所必须的，同时，鹭路兴董事长王再添和总经理陈金梅为鹭路兴担

保提供个人连带担保责任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。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

险可控的前提下提供相关担保，担保决策程序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四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国信证券查阅了本次对外担保的相关董事会资料、独立董事意

见、阿拉善盟绿盈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及鹭路兴的工商信息、财务报表

等资料，经审慎核查后认为，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

事事前认可，并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，且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

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所履行决策程序

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。 

综上，国信证券对蒙草生态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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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公司与关联方累计交易情况 

鹭路兴股份转让后，除上述担保外，公司未与其发生其他关联交

易。 

七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 

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8.24 亿元，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

净资产的 18.49%；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累

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3.47 亿元（不含本次担保金额）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0.68%和 75.11%。其

中，对鹭路兴提供担保金额为 1.19 亿元，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净

资产的 2.67%。无逾期担保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 

 

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

 


